
建筑业总产值是指以货币表现的建筑业企业在一定时期内生产的建筑业产

品和服务的总和。建筑业总产值包括建筑工程产值、安装工程产值和其他产值三

部分内容。

按照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建筑业企业分为两个

序列：施工总承包企业和专业承包企业。

建筑工程产值指列入建筑工程预算内的各种工程产值。包括各种房屋建筑工

程、铁路、公路、桥梁等建筑工程、水利工程、建筑场地布置、装饰装修工程计

算的产值。

安装工程产值指设备安装工程价值。包括生产、动力、起重、运输、传动等

设备的安装工程，不包括安装设备本身的价值。

其他产值指建筑业总产值中除建筑工程、安装工程以外的产值。包括房屋

构筑物修理、非标准设备制造、总包企业向分包企业收取的管理费以及不能明确

划分的施工活动所完成的产值。

建筑业总产值的作用

建筑业总产值指标既反映了建筑业企业在报告期完成的建筑产品和服务的

总规模，也反映了报告期国家和各地区经济建设情况。

通过建筑业总产值核算的建筑业增加值可以准确地反映建筑业在国民经济

发展中的重要支撑作用，因此，建筑业总产值指标是重要的基础性经济指标。

建筑业总产值指标使用时应注意的问题

1、建筑业总产值统计口径

现行的《建筑业统计报表制度》统计范围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辖区内

具有建筑业资质的所有独立核算建筑业企业及所属产业活动单位；国务院各有关

部门（或企业）直属的具有建筑业资质的所有独立核算建筑业企业。国家统计局



在季度发布的建筑业总产值是指有总承包或专业承包资质的建筑业法人单位完

成的产值。各省（区、市）建筑业总产值按照法人单位注册地原则进行统计。

2、建筑安装工程价格问题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建筑业总产值增长速度一般都为名义增长速度，其他经济

指标如 GDP、工业增加值等一般都使用扣除价格因素后的实际增长速度，因此，

在使用和研究建筑业统计数据与其他经济指标关系时，要注意考虑建筑安装工程

价格因素的影响。

3、建筑业总产值、建筑业总产出、建筑业增加值三者关系

建筑业总产值指以货币表现的建筑业企业在一定时期内生产的建筑业产品

和服务的总和。建筑业总产出指建筑业法人企业、产业活动单位和个体经营户在

报告期内生产建筑业产品和服务的价值总和。建筑业增加值指建筑业企业在报告

期内以货币表现的建筑业生产经营活动的最终成果。

建筑业总产值的计算方法

建筑业总产值是价值指标，而建筑产品的价值即工程造价是通过工程预算来

确定的。因此，建筑工程施工产值是根据已完成的工程量乘预算单价为基数，再

乘以一定的间接费率来确定的。其基本计算公式如下：

报告期建筑业总产值＝∑[（分部分项完成实物工程量×预算单价）×（1+

间接费率）]×（1+利润率）×（1+税率）

由于建筑工程承包方式的多样化，预算定额单价的基价包含内容不尽相同，

因此，在计算建筑业总产值时，可按工程实际进度，与工程承包价相结合进行计

算。

建筑业总产值具体的计算方法有工料单价法、综合单价法、部位进度法、工

序比重法和直接费率法等五种方法。但在企业实际生产核算中，主要使用以下三

种方法计算。

1、工料单价法



计算方法：将以实际完成的分部分项工程乘以预算定额单价汇总成直接工程

费，再根据一定比率计算间接费、利润和税金，最后计算出建筑业总产值。

2、部位进度法

对于一些规模较小、管理不规范的中小微型建筑企业，如果没有编制分部分

项实物工程量和价值计算表、以及取费计算表，可采用部位进度法计算建筑业总

产值。计算公式如下：

单位工程完成进度的百分比=∑（各部位完成进度的百分比×各部位预算价

值占单位工程造价的百分比）

建筑安装工程产值=∑（单位工程完成进度的百分比×单位工程预算造价）

3、直接费率法

将工程合同总价除以直接费得出直接费率，然后按实际完成工程量及相应单

价计算出直接费，再乘以直接费率得出建筑业总产值。其计算公式为：

综合取费率＝（总造价÷直接费）×100

报告期完成建筑业总产值＝∑（分部分项完成实物工程量×预算单价）×

综合取费率

建筑业总产值含税吗？

建筑业总产值计算时包括建筑业企业增值税。建筑业企业营业收入不包括增

值税。


